申报初级工、中级工
申报单位：汇总填写附件4和附件5（纸质版+电子版，纸质版签字并盖章）。
申报个人：（1）纸质版材料：附件2（3份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1份）；（2）电子版材料：附件2、个人电子证件照（jpg格式，50kb以下，以“单位-姓名”命名）。
满足基本申报条件中相应要求
申报高级工、技师
[bookmark: _GoBack]如符合基本申报条件中第2条和第3条及其他相关要求，且满足申报原则中三类条件之一（可不受岗位数限制）：
1．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有3次及以上“优秀”的；
2．在市级一类技能竞赛中获得前六名的；
3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或重庆市杰出技能人才称号的。
如符合基本申报条件中第2条和第3条及其他相关要求，但不满足申报原则中三类条件的。（根据“退二进一”）
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汇总填报附件6（含电子版，于4月26日前提交）
公示无异议人员
申报单位：汇总填写附件4和附件5（纸质版+电子版，纸质版签字并盖章）。
申报高级工者：（1）纸质版材料：附件2（3份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1份）；（2）电子版材料：附件2、个人电子证件照（jpg格式，50kb以下，以“单位-姓名”命名）。
申报技师者：（1）纸质版材料：附件3（3份）、资格证书（复印件1份）、学历证书（复印件1份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1份）；（2）电子版材料：附件3、个人电子证件照（jpg格式，50kb以下，以“单位-姓名”命名）。
工勤人员技术等级（岗位）考评申报简要流程图
筛选公示
温馨提醒：（1）由申报者填写的附件2和附件3，各二级单位不用在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填写意见或盖章，由学校统一填写；
（2）以上所有材料（含电子版）务必在2019年5月10日之前由单位统一报送，逾期未报送，视为自动放弃；
（3）各单位须对本单位报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（4）如对申报程序仍有疑问，可联系023-68252460。
单位统一报送
附件7：

